
發生感電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

(107) 1070008455 

一、行業分類：清潔服務業(8120) 

二、災害類型：感電(13) 

三、媒 介 物：輸配電線路(351)(液面控制器開關電源接線) 

四、罹災情形：死亡 1人 

五、發生經過： 

    據罹災者 ooo之雇主 ooo表示，ooo年 oo月 oo日 oo時許起，罹災

者 ooo 至 ooo 之屋頂清洗水塔，同日 oo 時 oo 分許，罹災者 ooo 致電給

ooo 告知已清洗完成 1座水塔(裝自來水、編號:水塔 1)，同日 oo時許，

ooo實際經營負責人 ooo致電給 ooo，告知罹災者 ooo過了中午尚未下來

用餐，接獲訊息後，同日 13 時 20 分許 ooo 前往查看，發現罹災者 ooo

已無反應，躺在水塔 2、水塔 3 旁邊，隨即叫護車送往 oo 醫院救治，延

至當日 oo時 oo分不治死亡。 

六、原因分析： 

 (一)直接原因：罹災者 ooo 右胸部碰觸水塔液面控制器開關電源接線端子

裸露處(單相供電電壓 220 伏特)而感電，造成右胸部電灼

傷，導致心因性休克死亡。 

(二)間接原因： 

不安全狀況：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(水塔液面控制器開關電源接

線端子裸露處)，於作業中有因接觸 (含經由導電體而

接觸者)致發生感電，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

覆。 

(三)基本原因： 

1、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

練。 

2、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。 

3、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。 

4、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。 

七、災害防止對策： 

(一)雇主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 ，如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，有因接

觸 (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)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，應設防止

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。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1條暨職業安

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) 

(二)雇主僱用勞工時，應依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。(勞工健康保護規則

第 14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)  

(三)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

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、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；勞工人數在 30人



以下之事業單位，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

衛生管理計畫。(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職業安全衛

生法第 23條第 1項) 

(四)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實施自動檢查。（職業安全衛生

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） 

(五)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。（職業安全衛

生管理辦法第 3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） 

(六)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

練。(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)  

(七)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

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。（職

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） 

八、現場示意圖或照片：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